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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车主们都知道，要定期给车辆做体检，借以消除安全隐患，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些私家车主却嫌年检“太折腾”，总是拖

拖拉拉。你可知道，不按时年检的代价有多大？温州瑞安的女

司机王女士就因此吃了大亏——因为连续三年未参加机动车年

检审验，王女士的一辆雷克萨斯将被依法强制报废。

（一）报废短信
今年 11 月 2 日上午 9 时 57 分，王女士收到一条 110 挪车

短信通知，不以为意。1个多小时后，她又收到一条短信——

“您的车辆已连续三周期未检验，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

注销业务。”

“挪车”变“车辆报废”，王女士一下子就懵了。她的这辆

雷克萨斯是2008年10月买的，花了四十万元左右。9年多时

间才开了6万公里左右，算起来还比较新。王女士说，这辆车

的保险一直是找同学买的，听说对方可以一并办理车辆年检，

所以这几年一直托同学代办车辆年检。但实际上，车子已经

连续三年没有办年检，王女士表示毫不知情。

（二）对簿公堂
车辆被报废，王女士很不服气，认为错在交警部门，因为

交警没有及时告知车辆未年检。今年 11 月 22 日，王女士将

温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温州交警”）起诉至鹿

城区法院，请求撤销其作出的强制报废决定的行政行为。

开庭审理时，温州交警一方称，当日向王女士发送的短

信，是告知其车辆连续三周期没有年检，是强制报废的状态通

知，并非结果通知。根据规定，王女士的车辆已经达到国家强

制报废标准，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车管所可依法对王女士车

辆的登记证书、号牌及行驶证公告作废。

对于王女士提出的“第一次年检没通过，交警就应该通知

车主”的说法，交警部门认为，年检是车主的义务，不需要交警

部门通知，而且，车主办理的行驶证上，明确写着年检日期。

最后，交警一方请求法院驳回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起诉
鹿城法院审理后认为，这起行政案件的焦点在于：交警发

送的车辆报废短信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决定。案件中，交警部

门发送的短信，是车子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状态告知，并非

法律规定的注销登记行为，更不是王女士所说的“强制报废决

定”的告知。只有交警部门根据该状态，依照相关程序进一步

实施具体的注销登记行为，涉案车辆才被注销登记。

实际上，直到11月29日，交警部门才公告这辆雷克萨斯的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王女士所主张的，11月2日12

时收到交警部门发送的短信时，交警已对车辆作出强制报废决定

的行政行为并没有事实根据，其对该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依法应

予以驳回。12月18日，鹿城法院一审驳回了王女士的起诉。

（四）强制报废
庭审过程中，当法官询问王女士，如果赋予其申辩权，她

会怎么做？王女士说，自己会立即把车子送去年检。但交警

部门表示，王女士的车辆连续三个周期不年检就达到了国家

报废标准，已经属于强制报废状态，无法补年检。

王女士的雷克萨斯最后会怎么样？

交警部门表示，目前只是法院驳回诉讼，处理时间还没有

结束。等期限到了，车子是要拆卸报废的。

本报记者 汪子芳 通讯员 鹿萱

不靠谱女司机之瑞安王女士：

稀里糊涂，三年都没办年检
一条短信，豪车将拆卸报废

现在，想必完全醒了酒的刁姑娘应该是后悔莫及的

吧？因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需要在拘留所里面度过

了。

这个刁姑娘为什么会被送进拘留所？

醉驾、开错道、玩手机、闯红灯！她被吊销了驾照，五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一）一场车祸
12 月 18 日 凌 晨 一 点 刚 过 ，余 杭 公 安 分 局 交 警 大 队

临平中队接到报警，东湖街道荷禹路与振兴西路路口发

生了一起两车刮擦事故，值班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刮擦事故的主人公是刁姑娘和章先生——刁姑娘开

的是一辆白色大众小轿车，章先生开的是一辆马自达。

路口监控显示，当时，刁姑娘沿着振兴西路由西往东开

车，经过振兴路荷禹路西口时，不仅在左转道上直行，还闯了

个红灯。当刁姑娘车开到路口中央位置时，由南往东右转弯

行驶的章先生，一不小心撞上了刁姑娘的车。当时，刁姑娘的

车还往前开了一段才停。

“私了吧，我赔你一万五千元。”章先生提议。

刁姑娘不同意。于是，两人先后报了警。

民警来到现场了解情况，闻到了很浓的酒味，于是对两人

进行了酒精检测。

章先生很快就做完了检测，没什么事。轮到刁姑娘的时

候，民警费了一番周折。

民警说：“吹（气）吧吹吧！吹不出来没用的，就和测肺活

量一样的。”

刁 姑 娘 ：“ 我 吹 了 啊 ！ 我 真 的 吹 了 ！ 要 不 ，我 再 吹

吹？”

当时，刁姑娘整个人醉醺醺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

酒驾状态，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不停地踱着步。

在民警的指导下，刁姑娘终于完成了酒精检测。这一测

可不得了，她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了 123.2mg/100ml，已经

属于醉酒驾驶范畴。

酒醒后的刁姑娘说，当时，车开到荷禹路口的时候，她正

在低头玩手机，没有看到红灯就把车开了出去。

（二）吊销驾照
这位刁姑娘是重庆人，今年 27 岁，大概五年前来到杭

州。17 日晚上，她约了微信上认识的几个朋友，一起在 KTV

喝酒、唱歌，一共喝下 7 瓶左右小瓶装的百威啤酒。散场后，

她自己开车回家。

为什么刁姑娘的朋友放心她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喝

完酒独自驾车回家？

“我其实并不认识他们五个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刁姑娘

说。

目前，刁姑娘因为酒后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已经被

刑事拘留。而章先生由于右转车辆需要避让直行车辆，在这

起事故中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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